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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材料管制条例 

（国务院 1987 年 6 月 15 日颁布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保证核材料的安全与合法利用，防止被盗、破坏、

丢失、非法转让和非法使用，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安全，促进

核能事业的发展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条例管制的核材料是： 

（一）铀—235，含铀—235 的材料和制品； 

（二）铀—233，含铀—233 的材料和制品； 

（三）钚—23９，含钚—23９的材料和制品； 

（四）氚，含氚的材料和制品； 

（五）锂—6，含锂—6 的材料和制品； 

（六）其他需要管制的核材料。 

铀矿石及其初级产品，不属于本条例管制范围。已移交给军

队的核制品的管制办法由国防部门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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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国家对核材料实行许可证制度。 

第四条 核材料管制的基本要求是： 

（一）保证符合国家利益及法律的规定； 

（二）保证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安全； 

（三）保证国家对核材料的控制，在必要时国家可以征收所

有核材料。 

第五条 一切持有、使用、生产、储存、运输和处置第二条

所列核材料的部门和单位必须遵守本条例。 

第二章 监督管理职责 

第六条 国家核安全局负责民用核材料的安全监督，在核材

料管制方面的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拟订核材料管制法规； 

（二）监督民用核材料管制法规的实施； 

（三）核准核材料许可证。 

第七条 核工业部负责管理全国的核材料，在核材料管制方

面的主要职责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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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负责实施全国核材料管制； 

（二）负责审查、颁发核材料许可证； 

（三）拟订核材料管制规章制度； 

（四）负责全国核材料账务系统的建立和检查。 

第八条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负责涉及国防的核材料的

安全监督和核准核材料许可证。 

第三章 核材料管制办法 

第九条 持有核材料数量达到下列限额的单位，必须申请核

材料许可证： 

（一）累计的调入量或生产量大于或等于 0.01 有效公斤的铀、

含铀材料和制品（以铀的有效公斤量计）； 

（二）任何量的钚—23９、含钚—23９的材料和制品； 

（三）累计的调入量或生产量大于或等于 3．７×10 的 13

次方贝可（1000 居里）的氚、含氚材料和制品（以氚量计）； 

（四）累计的调入量或生产量大于或等于 1 公斤的浓缩锂、

含浓缩锂材料和制品（以锂—6 量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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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计调入或生产核材料数量小于上列限额者，可免予办理许

可证，但必须向核工业部办理核材料登记手续。 

对不致危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安全的少量的核材料制品可免予

登记，其品种和数量限额由核工业部规定。 

第十条 核材料许可证的申请程序是： 

（一）核材料许可证申请单位向核工业部提交许可证申请书

以及申请单位的上级领导部门的审核批准文件； 

（二）核工业部审查并报国家核安全局或国防科学技术工业

委员会核准； 

（三）核工业部颁发核材料许可证。 

第十一条 核材料许可证持有单位必须建立专职机构或指定

专人负责保管核材料，严格交接手续，建立账目与报告制度，保

证帐物相符。 

许可证持有单位必须建立核材料衡算制度和分析测量系统，

应用批准的分析测量方法和标准，达到规定的衡算误差要求，保

持核材料收支平衡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21


